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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在GB 1929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或GB 853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

基础上，根据婴幼儿的生理和膳食特点，参考国外适合婴幼儿饮用水产品的技术要求及相关法规标准，

对GB 1929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或GB 853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的部

分技术要求进行调整，并新增了包装材料、标签要求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由吉林省检验检测技术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由吉林省检验检测技术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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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天然（矿泉）水（适合婴幼儿）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饮用天然（矿泉）水（适合婴幼儿）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饮用天然水（适合婴幼儿）和饮用天然矿泉水（适合婴幼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789.2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商业无菌检验

GB/T 5750 生活饮用水检测方法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853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

GB 85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

GB 192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

GB 1930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生产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饮用天然水（适合婴幼儿）

以天然水为原料，矿物质含量适宜，可供婴幼儿饮用或配制婴幼儿食品的饮用天然水。

3.2 饮用天然矿泉水（适合婴幼儿）

以天然矿泉水为原料，矿物质含量适宜，可供婴幼儿饮用或配制婴幼儿食品的饮用天然矿泉水。

4 技术要求

4.1 原料要求

4.1.1饮用天然水（适合婴幼儿） 水源应符合 GB 19298中 3.1.2和 3.1.3的规定。

4.1.2 饮用天然矿泉水（适合婴幼儿） 水源应符合 GB 8537的规定。

4.2 感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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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饮用天然水（适合婴幼儿） 应符合 GB 19298的规定。

4.2.2 饮用天然矿泉水（适合婴幼儿） 应符合 GB 8537的规定。

4.3 特征（界限）指标

4.3.1饮用天然水（适合婴幼儿）特征指标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特征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测方法

溶解性总固体，mg/L ≤ 150

GB 8538

钠，mg/L ≤ 20

钾，mg/L ≤ 10

钙，mg/L ≤ 100

镁，mg/L ≤ 40

碘化物（以 I-计），mg/L ≤ 0.02

氟化物（以 F-
计），mg/L ≤ 0.5

电导率（25℃），μS/cm ≥ 20

4.3.2 饮用天然矿泉水（适合婴幼儿）界限及限量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4.3.2.1锂、锶、锌、偏硅酸、硒界限指标应有一项（或一项以上）符合 GB 8537 的规定。溶解性总固体

和游离二氧化碳应符合表 2规定。

表2 界限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测方法

溶解性总固体，mg/L ≤ 150
GB 8538

游离二氧化碳，mg/L ≤ 20

4.3.2.2钠、钾、钙、镁、碘化物、氟化物限量指标应符合表 3 规定。

表3 限量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测方法

钠（以 Na+计），mg/L ≤ 20.0

GB 8538

钾（以 K+
计），mg/L ≤ 10.0

钙（以 Ca2+计），mg/L ≤ 100.0

镁（以Mg2+计），mg/L ≤ 40.0

碘化物（以 I-计），mg/L ≤ 0.02

氟化物（以 F-
计），mg/L ≤ 0.5

4.4 理化指标

4.4.1饮用天然水（适合婴幼儿） 除 4.3.1之外的其他理化指标应符合 GB 1929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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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饮用天然矿泉水（适合婴幼儿） 除 4.3.2之外的其他理化指标应符合 GB 8537的规定。

4.5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 GB 2762的规定。

4.6 微生物限量

4.6.1 经高温加热灭菌后无菌灌装，满足商业无菌要求的产品，应符合商业无菌的规定，按 GB 4789.26
规定的方法检验。

4.6.2 未经高温加热灭菌后无菌灌装、无法满足商业无菌要求的产品，饮用天然水（适合婴幼儿）应

符合 GB 19298的规定，饮用天然矿泉水（适合婴幼儿）应符合 GB 8537的规定。

4.7 生产工艺要求

4.7.1 生产卫生规范应符合 GB 19304的规定。

4.7.2 在不改变水基本特性和主要成分含量的前提下，允许通过曝气、倾析、过滤等方法去除不稳定

组分。

4.7.3 采用高温灭菌工艺生产的产品，灭菌温度应不低于 100℃，并采用无菌灌装工艺。

5 检验规则

5.1 组批

同一日期，同一台灌装机灌装、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

5.2 出厂检验

5.2.1 每批产品随机抽取，抽样量应为检验所需量的 3 倍，作为检验及留样。

5.2.2 饮用天然水（适合婴幼儿）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电导率、商业无菌（仅适用于经高温加热

灭菌后无菌灌装，满足商业无菌要求的产品）、大肠菌群（仅适用于未经高温加热灭菌后无菌灌装、无

法满足商业无菌要求的产品）、铜绿假单胞菌（仅适用于未经高温加热灭菌后无菌灌装、无法满足商业

无菌要求的产品）。

5.2.3 饮用天然矿泉水（适合婴幼儿）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商业无菌（仅适用于经高温加热灭菌

后无菌灌装，满足商业无菌要求的产品）、大肠菌群（仅适用于未经高温加热灭菌后无菌灌装、无法满

足商业无菌要求的产品）、铜绿假单胞菌（仅适用于未经高温加热灭菌后无菌灌装、无法满足商业无菌

要求的产品）。

5.3 型式检验

5.3.1 一般情况下，每半年最少一次，但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须进行：

a）水源水质发生明显变化；

b）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c）正式生产时，更改关键工艺或更换设备可能影响到产品的质量时；

d）停产重新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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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提出要求时。

5.3.2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中 4.2、4.3、4.4、4.5、4.6 的全部内容。

5.4 判定规则

5.4.1 出厂检验

——商业无菌、大肠菌群、铜绿假单胞菌指标有一项不符合标准规定，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感官、电导率指标不合格，允许在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验。如复验后仍

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5.4.2 型式检验

——感官、电导率、商业无菌、大肠菌群、铜绿假单胞菌指标的判定同出厂检验。

——其它指标逐项判定，如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应重新在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

目进行复验，以复验结果为准。若仍有一项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6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6.1 标签

6.1.1 饮用天然水（适合婴幼儿）标签应符合 GB 7718、GB 19298 的规定。饮用天然矿泉水（适合婴

幼儿）标签应符合 GB 7718、GB 8537 的规定。

6.1.2 产品名称可标示饮用天然水（适合婴幼儿）或饮用天然矿泉水（适合婴幼儿）。

6.1.3 经高温加热灭菌后无菌灌装，满足商业无菌要求的产品，产品标签可标示供婴幼儿直接饮用或

配制婴幼儿食品。

6.1.4 未经高温加热灭菌后无菌灌装、无法满足商业无菌要求的产品，应在产品标签主要展示版面标

示“本产品未经加热灭菌，应煮沸后再供婴幼儿直接饮用或配制婴幼儿食品”字样。

6.2 包装

包装材料和容器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国家相关的规定。不得使用聚碳酸酯（PC）作为饮用天

然水（适合婴幼儿）或饮用天然矿泉水（适合婴幼儿）食品接触用包装材料。

6.3 运输和贮存

6.3.1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日晒、雨淋、重压、受潮等。

6.3.2 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挥发、易腐蚀的物品混装、运输或贮存。

6.3.3 应在清洁、阴凉、干燥、通风、无虫害、无鼠害的库房中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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